
 

 

  第 9 单元  金融监管 

常见问题 

1．如何理解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业在市场经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其经营活动具有作用力大、影响面广、

风险性高等特点，因此，依法对金融业实施有力和有效的监管，既是市场经济运

作的内在要求，又是金融业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1）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看，金融监管的理论依

据源于一般管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现实经济运作中，由于存在垄断、价格粘

性、市场信息不对称、外部负效应等情况，竞争有效发挥作用的各种条件在现实

中不能得到满足，从而导致经常性的市场失效。因此，完全的自由放任并不能使

市场运行实现规范合理和效率最优，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从市场外部通过法令、

政策和各种措施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管制，以弥补市场缺陷。特别是

金融机构的风险具有连带性，一个金融机构陷入风险危机，往往引起社会公众对

其他金融机构丧失信任，极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风险的连锁反应，动摇整个国

家的信用基础，所以，为了控制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避免发生金融风险的“多

米诺骨牌效应”，需要国家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保持市场经济的稳健

运行。  

（2）金融业的特殊性。从金融业本身的特殊性看，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四点： 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金融业的稳定

与效率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运作与发展，甚或社会的安定，由此决定了必须对金

融业严加监管，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和有效运行。金融业的内在风险。与其他行

业相比，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负债经营的高风险行业，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国家特

别需要对该行业进行监管。只有金融体系安全运行，才能保持公众对金融体系的

信心，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业的公共性。为了防止相对垄断可能

带来的不公平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评价、选择及其约束困难，需要通过金融监管

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

效率。良好的金融秩序是保证金融安全的重要前提，公平竞争是保持金融秩序和

金融效率的重要条件。为了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机构都应该按照有关法律的规



 

 

定规范地经营，不能搞无序竞争和不公平竞争。这就需要金融主管当局通过金融

监管实现这一目的。  

2．如何理解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 

金融监管目标是实现金融有效监管的前提和监管当局采取监管行动的依据。

金融监管的目标可分为一般目标和具体目标。一般目标是监管者通过对金融业的

监管所要达到的一个总体目标，一般有四点：一是确保金融稳定安全，防范金融

风险；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三是增进金融体系的效率；四是规范金融机构

的行为，促进公平竞争。目前各国无论采用哪一种监管组织体制，监管的目标基

本是一致的，通常称作三大目标体系：第一，维护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第二，

保护公众的利益；第三，维持金融业的运作秩序和公平竞争。各国由于历史、经

济、文化背景和发展的情况不同，也就使具体监管目标不同，但基本内容都包括

金融业竞争、安全和发展等。 

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目标可概括为：(1) 一般目标：①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②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证中国

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2) 具体目标：经营的安全性、竞争

的公平性和政策的一致性。①经营的安全性包括两个方面：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

权人的合法权，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②竞争的公平性是指

通过中央银行的监管，创造一个平等合作、有序竞争的金融环境，保证金融机构

之间的适度竞争。③政策的一致性是指通过监管，使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与中央

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保持一致。通过金融监管，促进和保证整个金融业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如何理解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当代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它与金融监管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金融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使金融风险加大，因而需要有更强有力的金融

监管加以防范。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又促进了金融监管的调整，为了保持金融体

系的稳定和安全，各国金融监管结构也因此发生显著的变动。这种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构成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辩证关系。 

（1）金融监管刺激了金融创新的产生 

长期以来，金融业是政府管制最严厉的部门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环

境的变化，许多对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的限制规定已经过时，成为金融机构开展正



 

 

常业务的障碍，甚至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因素。金融机构为了绕开金融管制

而求得自身的自由和发展，千方百计创造了很多新的金融工具和交易品种。 

（2）金融创新对传统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 

金融创新给金融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使整个金融业的面貌为之一新，使

金融业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同时也给传统的金融业提出了

不少难题，对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实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体有以下 3种表现：

①金融创新使货币政策失灵；②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加大；③金融

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4．为什么在金融监管中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相结合？ 

外部监管除了官方的监管机构外，还包括社会性监管，社会性监管主要指协

助监管的各种社会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

级机构等，以及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内部自律一方面包括金融机构内部

的自我控制机制，另一方面包括行业公会展开的同业互律，如各国的银行业公会、

证券业公会、保险业公会等行业公会都通过共同制定行业活动规则，彼此约束和

自我约束，保护共同的利益和良好的秩序，实现行业内部的互律性监管。 

要保证监管的及时和有效，客观上需要 “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有机

配合。因为外部强制监督管理不论多么缜密严格，也只能是相对的，假如管理对

象不配合、不协作，而是设法逃避，外部监督管理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反之，

如果将全部希望放在金融机构本身内部自律上，则一系列不负责任的冒险经营行

为和风险就难以有效地避免。因此，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原则非常必要。 

5．如何理解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各自的监管工作重点？ 

由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其各自的监

管内容也有所不同，具体如下： 

银行业的监管主要分为三方面，即市场准入监管、日常经营监管和市场退出

监管。对市场准入的监管集中在商业银行设立和组织机构的监管和对银行业务范

围的监管。日常经营监管主要有资本充足性监管、对存款人保护监管、流动性监

管、贷款风险的控制、准备金管理和对商业银行财务会计的监管等方面。市场退

出监管是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变更、合（兼）并、终止违规者经营行为的监管。 

对证券业的监管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证券机构的监管，主要是针对证券经

营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的监管、对证券从业人员的管理以及对证券经营机构的

日常监管和检查。除去证监会的监管之外，证券交易所对会员公司的监管、证券



 

 

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以及证券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都是证券机构监管体系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是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包括对内幕交易的监管、对

证券欺诈的监管以及对市场操纵的监管。三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建

立完善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督等方面。 

中国保险市场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①审批保险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

止；②核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③依法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运用、经

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④审批主要险种的保险条款和费率，并对其他险种的条款

和费率备案；⑤对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等中介机构实施监管；

⑥对违反保险法规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